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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县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footnoteRef:0]2522个，比2018年末下降4.83%；从业人员28665人，比2018年末下降20.98%。 [0: 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2519个，占99.88%；外商投资企业3个，占0.12%。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28551人，占99.60%；外商投资企业118人，占0.41%（详见表3－1）。


表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522
	28665

	内资企业
	2519
	28547

	外商投资企业
	3
	118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制造业2499个，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23个，分别占99.09%、0.91%。在工业行业大类中，纺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72.16%、4.52%和2.97%。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制造业28168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497人，分别占99.59%和0.41%。在工业行业大类中，纺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75.32%、5.40%和3.21%（详见表3－2）。
表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522
	28665

	农副食品加工业
	7
	131

	食品制造业
	4
	97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6
	110

	纺织业
	1820
	21590

	纺织服装、服饰业
	50
	22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
	15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
	23

	家具制造业
	7
	16

	造纸和纸制品业
	12
	61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5
	15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6
	461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3
	6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0
	81

	医药制造业
	10
	786

	化学纤维制造业
	5
	4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75
	47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
	30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
	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
	45

	金属制品业
	28
	510

	通用设备制造业
	60
	405

	专用设备制造业
	179
	919

	汽车制造业
	28
	174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
	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14
	154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
	24

	仪器仪表制造业
	1
	4

	其他制造业
	4
	1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
	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5
	18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3
	88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5
	225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153014.9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19.35%；负债合计1214521.3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11.22%。
2023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46166.4万元，比2018年增长11.04%（详见表3－3）。


表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2153015
	1214521
	1646166

	农副食品加工业
	3647
	3543
	23203

	食品制造业
	5244
	7731
	850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7116
	1843
	7691

	纺织业
	979129
	486524
	941299

	纺织服装、服饰业
	8787
	2624
	4556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37
	31
	15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33
	6
	1270

	家具制造业
	235
	76
	247

	造纸和纸制品业
	1957
	1056
	136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13
	86
	222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0434
	24290
	42909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6040
	2941
	368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013
	2679
	1573

	医药制造业
	163206
	139192
	67175

	化学纤维制造业
	1747
	1125
	3851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6227
	5470
	1768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4871
	14213
	31347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4
	-
	10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374
	4192
	7789

	金属制品业
	28953
	22513
	36116

	通用设备制造业
	22281
	4531
	17710

	专用设备制造业
	39135
	13260
	33974

	汽车制造业
	6801
	1644
	911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56
	82
	34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93973
	151123
	20759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649
	47
	344

	仪器仪表制造业
	47
	3
	36

	其他制造业
	210
	9
	239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3449
	2236
	11150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62753
	103267
	6356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91179
	76833
	7708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34995
	141351
	24269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387个，比2018年末增长128.99%；从业人员1661人，比2018年末增长66.1%。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387个，占100%。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22.99%，土木工程建筑业占15.50%，建筑安装业占7.23%，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54.26%。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27.45%，土木工程建筑业占22.81%，建筑安装业占6.50%，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占43.23%（详见表3－7）。
表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87
	1661

	房屋建筑业
	89
	456

	土木工程建筑业
	60
	379

	建筑安装业
	28
	108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210
	71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5268.43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56.75%；负债合计18681.07万元，比2018年末增长54.39%。
2023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1729.68万元，比2018年增长2286.19%（详见表3－8）。
表3－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35268
	18681
	41729

	房屋建筑业
	11106
	6001
	13997

	土木工程建筑业
	7172
	4530
	11017

	建筑安装业
	2396
	1123
	2078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14594
	7027
	14637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县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县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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